
黄梅县人民法院

关于公开遴选审计、评估机构的公告

2025年 5月 7日，湖北省黄梅县人民法院作出（2025）鄂 1127

破申 12 号裁定书，裁定受理黄梅县科学技术和经济信息化局对湖北

全顺木业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。

2025年 5月 12日，黄梅县人民法院作出（2025）鄂 1127破 9

号决定书，指定湖北法济律师事务所担任湖北全顺木业有限公司管理

人。为顺利推进破产清算工作，现依据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《关于破

产案件管理人选任与监督管理暂行办法》的规定，拟聘请审计、评估

机构对湖北全顺木业有限公司进行资产评估和财务审计，现向各社会

中介机构公告如下:

一、企业概况

本院查明，湖北全顺木业有限公司，住所地：湖北省黄冈市黄梅

县停前镇三渠村（工业集中区）。统一社会信用代

91421127597154124D。该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，公司注册时间为 2012

年 5月 25日，公司法定代表人周正国，注册资本为 1000万元人民币。

公司经营范围：竹木成品及半成品加工销售售，金属材料、装饰材料、

建筑材料、五金交电、电器电料、灯具、办公用品，汽车配件，汽车

饰品销售。该公司因经营管理不善，导致亏损、负债、倒闭，资不抵

债，在我院立案受理被执行人金钱给付案件 2件，因负债总额约为

10084627元(利息另计)。执行过程中查明该公司已停产停业 5年之

久，该公司法人周正国于 2020年 3月 27日死亡，公司无人看管状态。

二、审计

（一）审计工作内容



1.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有关规定进行审计，包括

但不限于:出资者出资情况、债务人的账目、资产、债权和债务、资

金往来、对外投资、经营亏损情况等进行审计，以及对管理人要求的

与财务相关事项进行审计并出具专项审计报告:

2.协助管理人解答人民法院、债权人、债务人等询问;

3.协助管理人进行债权审查及追回债务人财产等管理人认为需

要审计机构协助的其他工作。

（二）审计工作时间

中标审计机构须在 2025年 6月 8日前出具审计报告。

（三）投标机构资格条件

1.依法设立，具备审计所需相关资质，且近三年内没有违法违规

行为及行政处罚记录;

2.项目现场负责人需具有三年以上执业经历;

3.入选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或黄冈市中级人民法院中介机构名

册。

（四）需要提交的资料及要求

1.主体资格证明材料，包括但不限于有效的营业执照、执业资格

证及项目负责人执业证书等（复印件加盖公章）;

2.机构简介、本次审计机构工作的人员配置、参与本次审计工作

相关人员简介及审计工作经验等;

3.入选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或黄冈市中级人民法院中介机构名

册证明;

4.审计方案、工作计划;

5.报价方案;



6.与本案无利害关系的承诺、无依法应当回避的承诺、近三年无

违法违规行为未受行政处罚的承诺。

三、评估

（一）评估工作内容

1.协助管理人对债务人财产进行盘点，对债务人全部资产进行评

估，向管理人提供评估报告;

2.协助管理人解答人民法院、债权人、债务人等询问;

3.管理人认为需要评估机构协助的其他工作。

（二）评估工作时间

中标评估机构须在 2025年 6月 8日前出具评估报告。

（三）投标机构资格条件

1.依法设立，具备评估所需相关资质，且近三年内没有违法违规

行为及行政处罚记录;

2.项目现场负责人需具有三年以上执业经历;

3.入选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或黄冈市中级人民法院中介机构名

册。

（四）提交的资料及要求

1.主体资格证明材料，包括但不限于有效的营业执照、执业资格

证及项目负责人执业证书，（复印件加盖公章）;

2.机构简介、本次评估机构工作的人员配置、参与本次评估工作

相关人员简介及评估工作经验等;

3.入选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或黄冈市中级人民法院中介机构名

册证明;

4.评估方案、工作计划:



5.报价方案;

6.与本案无利害关系的承诺、无依法应当回避的承诺、近三年无

违法违规行为未受行政处罚的承诺。

四、报名方式

报名机构应当于 2025年 5月 24日下午 5点前将报名材料一式

两份邮寄寄达或现场送达至黄梅县人民法院司法技术科或破产审判

团队。

联系人:凌约栋、向柯，电话:3830167、3830555

五、遴选方式

（一）法院司法技术科将报名机构名单内摇号选择；

（二）如无机构报名，本院将根据管理人的推荐，直接选定审计、

评估机构；

（三）对于报名未入选的审计、评估机构，法院不再另行通知，

资料不予退还。对于未入选的审计、评估机构，法院不负责回答未入

选理由。

六、其他说明

（一）拟聘请的审计、评估机构选定后，将由管理人与中选机构

签订书面委托合同。鉴于债务人已进入破产清算程序，目前暂无资金

支付审计、评估费用，该费用将作为破产费用在债务人破产财产中优

先支付，管理人将根据破产清算程序进展情况适时支付;

（二）报名机构拟定的报价方案，本次报价只接受固定总价的报

价方案（报价方案中应包含税费、差旅费、住宿费及报告有效期届满

后重新或补充出具报告费用等包干价），不接受单价、分项报价;需明

确报价是否可以下浮协商、最大折扣比例等事项；



（三）审计、评估机构报名、评选过程产生的所有费用由审计、

评估机构自行承担。

黄梅县人民法院

2025年 5月 2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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